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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书院海报张贴管理条例

第一章 海报的摆放

第一条 至诚书院大厅海报张贴统一安置在进门左手边的展板上，展板位置见附图 1，具体张贴

位置根据申请时展板上海报张贴情况而定。

第二章 海报张贴申请

第二条 凡申请在至诚书院大厅海报申请流程粘贴宣传资料，宣传单大小规格必须为 A3，院务室

的宣传单可为 A1 大小。若宣传资料大小规格不符合要求，恕不受理申请（如需申请

A3 以上规格的需经过院务室批准）。

第三条 使用海报板需进行申请，可登陆至诚书院网站（http://veritas.stu.edu.cn/shouye.jsp)

“资料下载”处下载“至诚书院海报借用申请表”，表格详情见文末附表，按表中要求

进行填写后于工作日值班时间（周一到周五 8:30-12:00，14:30-15:40）到 J133 处申请，

申请成功后方可由值班助理进行海报张贴。

第四条 使用者张贴海报时须“海报申请证明”标签贴在宣传物右下角。“海报板申请证明”标

签用于管理方检查海报板使用情况，也用于延期申请；若在宣传物上无证明，至诚书院

学生助理有权撤下其宣传物，造成后果由申请方自行负责。

第五条 非至诚宿生为活动主体的活动海报申请名额不得同时超过 2 个。

第三章 海报板使用方的义务

第六条 自觉爱护海报板。若造成海报板的损坏，则由申请方承担相应责任。

第七条 海报板不得用于张贴涉及商业性质的通告或宣传物。如有必要，需经过院务室审核批

准。

第八条 申请方有义务让通告板上的通告整齐有序，管理方也可进行整理。

第九条 申请方应在申请期限到后自觉将宣传物撤下，逾期后果自负。

第十条 申请方自觉遵守以上规定，如有违规，将影响下次的申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值班人员在审批海报板申请表的时候需要审核申请方申请张贴的海报规格以及申请使

用时间，符合借用条例的方可批准。提醒申请人把海报张贴在展板上，同时要在海报

板申请记录本上做好相应留存记录。海报管理方可以不经过申请方，自行将未经过申

请或申请过期后的海报撤走。

第十二条填妥回执单以及标签相关信息之后，应该提醒申请方要整齐美观地贴海报以及将《至

诚书院海报板申请证明》贴在海报的右下角。并说明，如果海报上没有《至诚书院海

报板申请证明》，学生助理每天值班的人员会强行将海报撤架。

第十三条申请方应该在申请期满当天 22:00 点前自行把海报撤架，否则由海报板管理方强行撤

架的海报将不予返还。

第十四条本条例自 2024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最终解释权归至诚书院办公室。

至诚书院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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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展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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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申请证明样式

附图 3：申请流程图

到至诚书院网站主页下载打印申请

表并填写。

值班时间到至诚书院 J133办公室审

批，并获得申请证明

助理张贴海报与展板之上，并将申

请证明附在宣传资料的右下角。

申请完成

至诚书院海报板申请证明

申请单位：

联系电话：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至诚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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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至诚书院海报借用申请表（申请前请按照注意事项完成申请方的填写）

申

请

方

申请组织
申请人及

联系方式

借用

申请

说明

使用时间段：

使用地点：至诚大厅

用途：（可填写社团招新，活动宣传等）

申请人：

年 月 日

管

理

方

使用时间 月 日 截止时间 月 日

值班人员

审批

申请原因是否合理 □是 □否

审批人：

年 月 日

备注

（第一份表格请申请方交于至诚书院存根）

---------------------------------------------------------------------------------------------------------------------------------------------

至诚书院海报板借用申请表（申请前请按照注意事项完成申请方的填写）

申请时间 海报板编号

使用时间 截止时间

审批助理签名： 申请人签名：

（第二份表格请申请方进行申请后自行保管）

注意事项：

1.申请使用至诚书院海报板须填写此表格(可登陆至诚书院网站 https://veritas.stu.edu.cn/“资料下载”处下载)。

2.申请人须携带已完成填写的申请表和所张贴的宣传物（海报规格不得大于 A2；若不符规格恕不受理申请），经

过审批后方可借用。申请期限一般不超过七天，如有需要，可以重新填写表格申请延期，延期时间一般不超过

七天，且申请当天不能进行延期。

3.申请人可在值班时间周一到周五 8:00-12:00，14:30-15:40 到 J133 进行申请，其他时间和地点管理人员可不予

接受任何申请、延期或咨询。

4.对申请的审批以递交表格时海报板的张贴情况为准，遵循先申请先审批原则，若无空余位置需等临期海报到期方

可申请、张贴。

5.值班人员要严格按照海报板管理条例填写以上表格,并对第一份表格进行存档。

6.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有责任保护好海报板，确认海报板的完好(有损坏或遗失，由使用者负责维修工作) 。

7.海报板只作为正规宣传使用，禁止用于宣传一切商业性的广告。

8.至诚书院对此办法具有最终的解释权。

至诚书院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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